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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佛法概論》
第二章 教法[footnoteRef:3] [3: （1）印順導師《佛法是救世之光》p.167：
教法與證法的仰信 
    現在就「佛法是什麼」，說到我們所一定要信仰的。佛法有二大類：〔1〕一是教法──教，這由釋尊用語言文字所表達出來的一切經典，制度，說明宇宙人生真相的，以及生人生天成佛等一切教說。〔2〕一是證法──宗，此為釋尊指示吾人發心修學，如何修戒修定等實踐過程，以達解脫或成佛的目標。前者是屬於理解方面的，後者是屬於行踐方面的。這二者，有著相互關涉不可分離的關係。 
    …〔下略〕…
（2）印順導師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p.38：
從證出教，又由教而趣證，…〔下略〕…
（3）印順導師《佛法是救世之光》p.198：
   〔1〕佛法不是假設的推理，是有事實，有經驗，而後才有理論的，名為「從證出教」。〔2〕教化，使人信解而同樣的趣入於修證，…〔下略〕…
另參見參見印順導師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〈法之研究〉p.103 ~ p.129。] 

（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p.27 ~ p.4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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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──本文[footnoteRef:5]──	 [5:  案：1、凡「首行未空二格的段落」，在印順導師的原文中，皆屬「同一段落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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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Toc37254724]第一節 能詮的教法[footnoteRef:6]  [6:  案：本章「教法」，本節重於「教法的能教（能詮）」，下節重於「教法的所教（所詮）」。] 

[bookmark: _Toc37254725]※釋尊時代的人間佛教
[bookmark: _Toc37254726]能詮與所詮
[bookmark: _Toc37254727]總標：三寶的綜貫，成一完全的佛教
    能詮與所詮  三寶的綜合融貫，成一完善健全的佛教。
[bookmark: _Toc37254728]詳明
[bookmark: _Toc37254729]三寶綜貫的佛教，等於「釋尊三業大用的流行」
從佛法的流行人間來說，法是釋尊所開示的，僧是秉承釋尊的指導而和合的；三寶綜貫的佛教，實等於釋尊三業大用的流行。[footnoteRef:7] [7: （1）印順導師《佛在人間》p.27：
認定了佛在人間，那麼說法時也在人間，佛法即是佛在人間的教化。佛所表現的三業大用：〔1〕以語言為弟子們開示；〔2〕佛的行止舉措，對人接物，身體一切的活動，都是身教，是為弟子們示範的；〔3〕尤其是他的大慈悲大智慧，意業能感召人類。佛的「三輪示導」，即是人間佛法的根本。
（2）印順導師《華雨集第五冊》p.75：
又如釋迦牟尼佛教化，有所謂「神通輪、教誡輪、記心輪」，身業、語業、意業都可以教化，可是佛法的重點是教誡輪。用語言來引導你，啟發你，使你向上。
現在有些人，稍為修行，就說前生後世，說神通，這不是真正的佛法。從佛的證悟以後，佛所表現出來，對弟子之間的活動的歷史事實，不是那些怪模怪樣的──寒山式、濟公式、瘋子喇嘛式的。佛老人家，生在我們人間，主要用教誡來引導，不是侈談神通。因為外道也有神通，從神通來建立佛教，佛教就和外道一樣了。
（3）印順導師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p.7 ~ p.9：
一般的說，聖典是佛法，源於佛陀的自證，而為人宣說出來。其實，佛法不只是口說的。佛法的根源，當然是佛陀的自證。屬於佛陀自證的境地，是無可論究的。從佛的自證境地，而成為世間的，為人類所信、所知、所學習的，一定要經「表達」的過程。檢討聖典的內容，有教說，有制度，有佛的生活實況。〔1〕教說，是佛所宣說的，是佛的「言教」。〔2〕法制，部分是當眾宣布制定的；部分是佛的生活軌範，成為大眾的楷模，這裏面就有「身教」（還有佛的事跡，也不用佛說，而為當時所知而傳說下來的）。〔3〕佛的「身教」、「言教」，從佛的內心而表現出來。內心流露出來的，如佛的氣象、精神，使人直覺到偉大而信心勃發；那種「目擊道存」，「無為而化」的教化，經律中多有記述，這不是「身教」、「言教」所能概括的。
如來的身口意──三業大用的示現，約特殊的事例，稱為「三業輪」（三示導）。這表明佛陀的教化，是佛的三業德用，呈現於人類，誘導人類趨入於佛法。佛法，那裏只是口舌的說教呢！ 
    …〔中略〕…佛法並不限於佛說，是佛教早期所公認的。從佛的自證心境，表現出來，化導人類。在家出家的佛弟子，依佛的教導而修證，證入佛陀自證的境地。本著自己的理解與體驗，或表示自己的悟解，或為了化導而表達出來，都就是佛法。徹底的說，根源於佛陀，而表現於世間的，不只是佛的三業德用，也是佛弟子們的清淨三業。佛法是具體的，活躍於人類面前的。以佛陀為根本，僧伽為中心，統攝七眾弟子，而展開其覺化，淨化人間的救世大業。…〔下略〕… 
（4）印順導師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p.6：
    佛法，根源於佛陀的自證，由自證而發為化世的三業大用，具體表現於僧團中，影響於社會，而成為覺化人間的佛教。
在佛陀化世四十五年（或說四十九年）中，所開展的佛教具體活動，就是以後一切佛法的根源。佛法，是從此而適應，開展，擴大，延續下來的。佛法在人間，是一種延續、擴展中的真實存在。要從延續、擴展中去理解佛法，而不能孤立的，片面的，根據一點一分，而以為佛法的真實如此。 ] 

釋尊本著自覺的達磨，適應當時、當地、當機者的性格、智能與希求，加以正確的教導，佛法才成為流行於人間的。[footnoteRef:8] [8:  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p.1：
這常遍的軌律，何以要稱為佛法？因為這是由於印度釋迦牟尼佛的創見，而後才流行人間的；「佛為法本，法由佛出」，所以稱之為佛法。 ] 

[bookmark: _Toc37254730]能詮的「身教、言教」
[bookmark: _Toc37254731]釋尊以「身教、言教」，表詮「達磨──法」
〔1-2〕釋尊的教導，不只是言教，還有身教。〔3〕釋尊的日常生活，處人處世，一切的語默動靜，來去出入，無不以智慧為前導，無不與實相相應。
這以身作則的身教，訓誨的言教，就是釋尊所用以表詮達磨──法的。[footnoteRef:9] [9:  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p.6：
由於語言文字能表達佛法，所以也就稱語文為法；但這是限於表詮佛法的。如佛滅初夏，王舍城的五百結集，就稱為「集法藏」。
然此能詮的語文法，有廣狹二類：一、凡是表詮佛法的語文，都可以稱為法，這是廣義的。二、因佛法有教授與教誡二類，在教化的傳布中，佛法就自然地演化為「法」與「毘奈耶」二類。等到結集時，結集者就結集為「法藏」與「毘奈耶藏」。與毘奈耶藏相對的法藏，那就局限於經藏了。 ] 

[bookmark: _Toc37254732]身教與言教，應綜合理解
釋尊教化的流行，構成緣起和合的佛教；緣起是相依相成、綜合融貫的，所以對身教與言教，有綜合理解的必要！
[bookmark: _Toc37254733]所詮的「法、律」
1. [bookmark: _Toc37254734]依「所詮差別」，成「能詮二類」
佛教是綜貫整體的，但由於所詮事理的相對差別性，能詮（教法）也就形成不礙和合的二類。
[bookmark: _Toc37254735]能詮「言教為主」，所詮「個人修行為重──法（教授）」
一、〔1〕能詮以言教為主，
〔2〕所詮以個人的身心修行為重，開示事理的真實諦如；[footnoteRef:10]由弟子口口相傳的受持，稱為教授，也稱為（狹義的）達磨。在後代編集的聖典中，就稱為法藏，也就是展轉傳來的「阿含」。 [10:  印順導師《性空學探源》p.17 ~ p.18：
    真、實、諦、如，這幾個名辭，這裡有一加解釋的必要，因它的意義很重要。 
    佛法中無論說空說有，都是以修行的應離應行為主的。修行中最重要的，是要具足如實智。「如實」，其所知所觀的對象，就必定是真、是實、是諦、是如。小乘說到它，大乘也說到它；說空的依之說空，說有的依之明有，所以這是佛法中通常而又重要的幾個名辭。 
    這幾個名辭，阿含經中說到的，一、在明緣起處說到，如《雜阿含》二九六經說：
      此法常住法住法界。……此等諸法，法住、法空、法如、法爾，法不離如，法不異如，審諦真實不顛倒。 
    …〔中略〕…比較各譯，意義差不多，只是《雜阿含》中「法空」的「空」字，應該是「定」字的誤寫。
經義是說緣起法中前後為緣的關係法則，是法爾如是必然不謬的。所以〔1〕在表詮方面，說它「是真、是實、是諦（諦是不顛倒義）、是如」；〔2〕在遮遣方面，說它「非妄、非虛、非倒、非異」。 
    二、在明四聖諦處說到的，如《雜阿含》四一七經說： 
      如如，不離如，不異如，真、實、審諦、不顛倒。] 

[bookmark: _Toc37254736]能詮「言教身教」，所詮「大眾生活行為為主──律（教誡）」
二、〔1〕能詮，經釋尊言教的指導，身教的示範；
〔2〕所詮以大眾的生活行為為主，開示〔A〕道德的戒法，〔B〕以及有關〔a〕大眾和合〔b〕與適應社會的制度。這除了「波羅提木叉」的成文法以外，一切法制都推行在僧團中，稱為教誡，也稱為毘奈耶──律。
[bookmark: _Toc37254737]法與律，應綜合融貫
這所詮的法與毘奈耶，要從綜合融貫的立場，觀察〔1〕〔A〕團體與個人，〔B〕環境與內心，〔2〕〔A〕事行與理行，〔B〕法制與義理，理解彼此相應相成的綜貫性。
[bookmark: _Toc37254738]結說
惟有這樣，才能完善的了解佛教。 
[bookmark: _Toc37254739]人間佛教的開展，還有「佛弟子的活動」
    佛教是人間的。能詮的身教、言教，所詮的法、毘奈耶，〔1〕不只是釋尊的三業大用，〔2〕也是實際存在於個人、僧伽、社會的。所以在人間佛教的開展中，不應忽略佛弟子的活動。
在家、出家的佛弟子，見佛聞法，受到佛法的陶冶，在語言與行為中，表現為佛化的新人。其中，〔1〕出家眾在僧伽的和樂清淨中，表達佛法；僧伽的威力，推動佛教的前進。〔2〕在家眾也在社會上表現佛法，起著顯化或默化的作用。〔3〕尤其是大弟子們的遊化諸方，或彼此論道，或向社會宣傳，「如燈傳照，光光無盡」。[footnoteRef:11] [11: （1）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(第1卷-第200卷)》卷11〈教誡教授品 7〉(CBETA, T05, no. 220, p. 56, a29-b19)：
爾時，佛告具壽善現：「汝以辯才當為菩薩摩訶薩眾宣說般若波羅蜜多相應之法，教誡教授諸菩薩摩訶薩，令於般若波羅蜜多修學究竟。」
時，諸菩薩摩訶薩眾及大聲聞、天、龍、藥叉、人非人等，咸作是念：「今尊者善現，為以自慧辯才之力，當為菩薩摩訶薩眾宣說般若波羅蜜多相應之法，教誡教授諸菩薩摩訶薩，令於般若波羅蜜多修學究竟？為當承佛威神力耶？」
具壽善現知諸菩薩摩訶薩眾及大聲聞、天、龍、藥叉、人非人等心之所念，便告具壽舍利子言：「諸佛弟子所說法教，當知皆承佛威神力。何以故？舍利子！諸佛為他宣說法要，彼承佛教精勤修學，便能證得諸法實性，由是為他有所宣說，皆與法性能不相違，故佛所言，如燈傳照。舍利子！我當承佛威神加被，為諸菩薩摩訶薩眾宣說般若波羅蜜多相應之法，教誡教授諸菩薩摩訶薩，令於般若波羅蜜多修學究竟，非以自慧辯才之力。所以者何？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之法，非諸聲聞、獨覺境界。」」
（2）《紫柏尊者全集》卷15(CBETA, X73, no. 1452, p. 274, c3-4)：
如一燈光。分百千燈。燈燈續分。光光無盡。] 

這樣的開展，雖受到時、地、人的影響，而有不同的適應，但釋尊的及門弟子，「從佛口生，從法化生」，[footnoteRef:12]到底有高度的直接性。 [12: 《雜阿含‧1212經》卷45(CBETA, T02, no. 99, p. 330, a8-21)：
世尊臨十五日月食受時，於大眾前敷座而坐，坐已，告諸比丘：「我為婆羅門，得般涅槃，持後邊身，為大醫師，拔諸劍刺。我為婆羅門，得般涅槃，持此後邊身，無上醫師，能拔劍刺。汝等為子，從我口生，從法化生，得法餘財，當懷受我，莫令我若身、若口、若心有可嫌責事。」
爾時，尊者舍利弗在眾會中，從座起，整衣服，為佛作禮，合掌白佛：「世尊向者作如是言：『我為婆羅門，得般涅槃，持最後身，無上大醫，能拔劍刺。汝為我子，從佛口生，從法化生，得法餘財。諸比丘！當懷受我，莫令我身、口、心有可嫌責。』我等不見世尊身、口、心有可嫌責事。…〔下略〕…] 

[bookmark: _Toc37254740]結說：釋尊時代的三寶住世，是人間佛教的本源
從達磨而有釋尊的自證化他，因佛的化他而有僧伽的內修外弘，
釋尊時代的三寶住世，是人間佛教的本源；後代佛教的擴展與延續，都從此而來。[footnoteRef:13] [13:  印順導師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p.6：
    佛法，根源於佛陀的自證，由自證而發為化世的三業大用，具體表現於僧團中，影響於社會，而成為覺化人間的佛教。
在佛陀化世四十五年（或說四十九年）中，所開展的佛教具體活動，就是以後一切佛法的根源。佛法，是從此而適應，開展，擴大，延續下來的。佛法在人間，是一種延續、擴展中的真實存在。要從延續、擴展中去理解佛法，而不能孤立的，片面的，根據一點一分，而以為佛法的真實如此。 ] 

[bookmark: _Toc37254741]詮表
1. [bookmark: _Toc37254742]根身的直接詮表（表義親切，惜缺固定）
1. [bookmark: _Toc37254743]身教、言教，即表達佛法的「身表、語表」
    詮表  能詮表的教法，即佛與弟子的身教、言教，也即是表達佛法的「身表」與「語表」。
1. [bookmark: _Toc37254744]依有情的根身而起
身表是身形動作，語表是音韻屈曲。〔1〕不但身表的形色，如揚眉瞬目，舉手低頭，不離根身而存在；〔2〕語言的音韻屈曲，也是依咽喉、唇、舌、齒齗[footnoteRef:14]、頰輔等而引發。 [14: 【齗（一ㄣˊ）】同“齦”。1.牙床。《急就篇》卷三：“鼻口脣舌齗牙齒。”顏師古注：“齗，齒根肉也。”] 

所以身表與語表，是依有情的根身而起的。
1. [bookmark: _Toc37254745]不只是根身，是意境的符號，有指向對象的緣起用
但身表與語表，〔1〕不只是根身的，〔2〕是在根身、境界、意識的因緣和合時，為了意識的要求表現，才發動根身而引起形色與音聲的流變。
這樣的身表、語表，是意境的符號，是意識所引起的表詮，有指向對象的緣起用。
1. [bookmark: _Toc37254746]身、語表的體性
1. [bookmark: _Toc37254747]正解
〔一〕從身表、語表的根身而現起，所以說他是（五蘊中的）色法，也即是物質的，
〔二〕但這是緣起的色法，並不能離心識與境界而存在的。
1. [bookmark: _Toc37254748]偏解
1. [bookmark: _Toc37254749]述
〔一〕有的執著「身表色」、「語表色」，忽略了他與意識與境界的相依不離。
〔二〕有的重視他的詮表意境，所以〔1〕說是「思」心所的作用；〔2〕有的索性說是識所變現的。
1. [bookmark: _Toc37254750]評 
不注意能詮表的緣起依存性，難怪
〔一〕有偏於有情的色法，
〔二〕有偏於內心的不同解說了。 
1. [bookmark: _Toc37254751]特明音聲的表詮
1. [bookmark: _Toc37254752]語言
1. [bookmark: _Toc37254753]語言為教化的主要工具（語表的精確，勝於身表）
    身語二者，雖同樣的能詮表佛法，但〔1〕身表多表示內心的情意，〔2〕在知識的事理方面，語言的開示解說，比身表要明確精密得多。記憶對方的教說，能照樣的說出來，每能不失原意，甚至不變原來的語法。所以語言的傳授，成為教化的主要工具。
1. [bookmark: _Toc37254754]雖缺乏固定性，而印人強記使原始教典大體相近的傳來
語言的傳誦，久了不免會多少失真，好在印度人養成相當強的記憶力，每有熟誦數百萬言的。佛教的原始教典，經展轉傳誦到記錄出來，雖因部派分化，有了相當大的差異，但還可說大體是相近的。
1. [bookmark: _Toc37254755]音樂、歌頌
音聲的表詮，除了語言，還有音樂、歌頌。
1. [bookmark: _Toc37254756]根本佛法是淳朴的，相對的「非樂」論
根本佛法是淳朴的，是相對的「非樂」論者。
〔1〕不許以詩頌表達佛說（巴利《小品》）；[footnoteRef:15]〔2〕〔A〕於大眾中歌舞戲笑的伎兒，釋尊也不以為是正當的職業（雜含卷三二‧九○七經）；[footnoteRef:16]〔B〕出家的弟子，更不許過往觀聽。 [15: 《犍度(第11卷-第22卷)》卷15(CBETA, N04, no. 2, p. 147, a3-5)：
諸比丘！以長調歌音誦法者，有五過患：自貪著其音聲，他人亦貪著其音聲，諸居士非難，欣求音調將破壞三昧，使後人墮成見。諸比丘！以長調歌音誦法者，有如是五過患。諸比丘！不應以長調歌音誦法，誦者墮惡作。]  [16: 《雜阿含‧907經》卷32(CBETA, T02, no. 99, p. 227, a10-b7)：
佛告聚落主：「我今問汝，隨汝意答。古昔此聚落眾生，不離貪欲，貪欲縛所縛；不離瞋恚，瞋恚縛所縛；不離愚癡，愚癡縛所縛。彼諸伎兒，於大眾坐中，種種歌舞伎樂嬉戲，令彼眾人歡樂喜笑。聚落主！當其彼人歡樂喜笑者，豈不增長貪、恚、癡縛耶？」聚落主白佛言：「如是，瞿曇！」
「聚落主！譬如有人以繩反縛，有人長夜以惡心，欲令此人非義饒益，不安不樂，數數以水澆所縛繩，此人被縛，豈不轉增急耶？」聚落主言：「如是，瞿曇！」佛言聚落主：「古昔眾生亦復如是，不離貪欲、瞋恚、癡縛，緣彼嬉戲歡樂喜笑，更增其縛。」聚落主言：「實爾，瞿曇！彼諸伎兒，令其眾生歡樂喜笑，轉增貪欲、瞋恚、癡縛。以是因緣，身壞命終生善趣者，無有是處。」
佛告聚落主：「若言古昔伎兒，能令大眾歡樂喜笑，以是業緣生歡喜天者，是則邪見。若邪見者，應生二趣：若地獄趣，若畜生趣。」說是語時，遮羅周羅那羅聚落主，悲泣流淚。爾時，世尊告聚落主：「是故我先三問不答言：聚落主！且止，莫問此義。」聚落主白佛言；「瞿曇！我不以瞿曇說故而悲泣也。我自念：昔來云何為彼愚癡、不辨、不善，諸伎兒輩所見欺誑，言大眾中作諸伎樂，乃至生歡喜天！我今定思：云何伎兒歌舞嬉戲，生歡喜天？瞿曇！我從今日，捨彼伎兒惡不善業，歸佛，歸法，歸比丘僧。」] 

1. [bookmark: _Toc37254757]釋尊許可讚歎三寶的偈頌梵唄，而不許為音韻節奏所惑亂
但佛弟子中，〔1〕「能造偈頌嘆如來德，鵬耆舍比丘是」（增含‧弟子品）；〔2〕「有比丘名跋提，於唄中第一」（十誦律卷三七）。[footnoteRef:17] [17: 《十誦律》卷37(CBETA, T23, no. 1435, p. 269, c15-21)：
有比丘名跋提，於唄中第一。是比丘聲好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願聽我作聲唄。」佛言：「聽汝作聲唄。唄有五利益：身體不疲、不忘所憶、心不疲勞、聲音不壞、語言易解。復有五利：身不疲極、不忘所憶、心不懈惓、聲音不壞、諸天聞唄聲心則歡喜。」] 

讚歎三寶功德的偈頌梵唄，釋尊也是許可的，只是不許為音韻節奏所惑亂罷了。
1. [bookmark: _Toc37254758]身外物的間接詮表
1. [bookmark: _Toc37254759]總說
〔一〕身表與語表，好在表義的親切，可惜缺乏固定性。
〔二〕人類的心力，能利用身外的東西，使他適合自己的意欲，間接的表達出情意與思想，如雕刻、圖畫、建築、文字等。
1. [bookmark: _Toc37254760]特明文字：有語言思想的精密，又有安定的特長
其中，書寫的文字，也是語言、思想的符號，有語言思想的精密，又有安定性的特長（缺點也在這裡）。人類文化的發達，佛法能一直流傳下來，文字是有重要貢獻的。
釋尊的時代，雖已有書寫的文字，傳有抄錄經文的故事，但至少當時並沒有用（書寫的）文字來表詮佛法，作為弘揚佛法的工具。所以佛經中所說的文字，還是語言的，不是書寫的。
1. [bookmark: _Toc37254761]結說
這些間接的表詮物，以形色為主。
他所以能表達情意與思想，須經過人類意識的陶鑄，否則就無所謂表詮，文字也不成其為文教了。 
1. [bookmark: _Toc37254762]警結：要「在自己及一切中」體認，不能「老在名句文中」過活
    依正覺者看來，事事物物的實相，一切明白的呈露於我們之前，只是我們不能體認他。語言文字的教法，是先覺者用來表示覺境，引導人去體認宇宙人生的實相。
佛法要在自己及一切中去體認，不能老在空虛的名句文身中過活！
[bookmark: _Toc37254763]第二節 教典略說[footnoteRef:18]  [18:  案：本章「教法」，本節重於「教法的所教（所詮）」，上節重於「教法的能教（能詮）」。] 

1. [bookmark: _Toc37254764]聖典的編集
1. [bookmark: _Toc37254765]初期聖典：佛教共信的原始聖典──經、律
1. [bookmark: _Toc37254766]釋尊時代（根本佛教）：法、律
    聖典的編集  釋尊時代的佛法，有法與毘奈耶──律二者。
〔1〕法是展轉傳誦的；〔2〕律是半月半月誦說的，即《波羅提木叉戒經》。為了誦習的便利，用當時流行的，名為「修多羅」（契經）的短文體；如從內容說，即法與律。[footnoteRef:19] [19:  案：「短文體」，即能詮的語文；短文體的「內容──法與律」，即所詮。] 

「修多羅相應，不越毘奈耶，不違法相」的佛法，起初是如此的。[footnoteRef:20] [20:  印順導師《華雨集第二冊》p.67：
    二、法隨念──念法：…〔中略〕…
〔一〕法是佛所說的，由弟子憶持在心，展轉傳誦，佛法是這樣流傳起來。
〔二〕佛涅槃後，弟子們將憶持傳誦的佛說，經大眾集會，共同審定，分類而編為次第，名為結集。
〔三〕以後，各方面都不斷的傳出佛說，所以又一再的共同結集。但各處傳來的，到底是否佛說，以什麼為取捨標準？〔1〕起初是「依經，依律」，〔2〕後來法藏部（等）說：「依經，依律，依法」。這就是「佛語具三相」：一、修多羅相應；二、不越毘尼；三、不違法相[性]。〔A-B〕前二是與原始集出的經、律，相順而不相違的；〔C〕第三是不違論究與體悟的法相。…〔下略〕…] 

1. [bookmark: _Toc37254767]第一結集（王舍城結集）：經、律
釋尊滅後的第一年夏天，尊者摩訶迦葉發起，在王舍城外的七葉岩，召開結集聖典的大會。結集的方式，是推出精通法、律的聖者，誦出法律，經大眾的共同審定，然後加以編集。
原始結集的聖典，分為經與律，即義理（定慧修持）與戒行的，近於現存的《雜阿含經》，及《戒經》與「雜跋渠」。[footnoteRef:21] [21: （1）印順導師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p.279 ~ p.280：
第四項 大眾部的毘尼摩得勒伽 
    大眾部的『僧祇律』，曾說到「誦修多羅，誦毘尼，誦摩帝利伽」(36.001)。與修多羅、毘尼並立的摩帝利伽，顯然為摩得勒伽mātṛkā的異譯。在『僧祇律』中，並沒有說到摩帝利伽是什麼。然依說一切有部，及先上座部的「毘尼摩得勒伽」去觀察，確信『僧祇律』的「雜誦跋渠法」、「威儀法」，與摩得勒伽相當；這就是大眾部所傳的「毘尼摩得勒伽」。
『僧祇律』〔1〕先明「比丘律」，從「明四波羅夷法第一」，到「七滅諍法第八」，而後總結說：「波羅提木叉分別竟」(36.002)。〔2〕此下，「明雜誦跋渠法第九」，共一四跋渠varga。次明「威儀法第十」，共七跋渠。比丘尼律的組織，也是這樣。
「雜跋渠法」與「威儀法」，大抵以十事結為一頌，也就是一跋渠（品）。但長行的標釋，與結頌偶有幾處不合（偈頌分為數事，長行或綜合的解說）。…〔下略〕…
（2）印順導師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〈大乘是佛說論〉p.179 ~ p.180：
〔一〕佛滅以後，迦葉系的少數結集，我以為是：〔1〕一、屬於達磨的，分修多羅與祇夜（雜阿含經的前身），是釋尊（與弟子及諸天）的言教的類集。〔2〕二、屬於毘奈耶的，分修多羅（戒經）與祇夜（法隨順偈），是僧伽規制的類集。…〔中略〕…
〔二〕到佛元百年，學派分裂的前夜，佛典已不這麼簡單。〔1〕達磨，已綜合了新得的遺聞，舊義的推闡，會入因緣譬喻等事實，編組為中部，長部；又依增一法，編集為增一部；加上原有的相應教──雜部，合為四阿含。〔2〕〔A〕毘奈耶的經分別，已經成立。〔B〕「法隨順偈」，即摩呾理迦，逐漸分別解說，形成毘奈耶的一大部，近於《僧祇律》的「雜跋渠」。（上座部系律師，後來又將「雜跋渠」分別編集為小品、大品，或七法八法等）。] 

1. [bookmark: _Toc37254768]第二結集（毘舍離結集）
佛滅百年，佛教的東方與西方系，為了戒行的見地不同，又在毘舍離召開第二次結集大會。第二結集的，
1. [bookmark: _Toc37254769]經
經典以《雜阿含經》──「相應修多羅」為本，[footnoteRef:22]加入佛及弟子的遺言景行，更為通俗的編集。〔1-2〕依經文的長短，分為《中部》、《長部》；〔3〕又依增一法，編集為《增一部》。這三部，加上原有的《相應》（雜）教，總名為四部阿含經。 [22: （1）印順導師《雜阿含經論會編（上）》p.b6：
    四阿含中的『雜阿含經』，唐義淨在『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』中，列舉內容的種種相應，名之為『相應阿笈摩』(202.001)。這一名稱，與巴利五部中的『相應部』，名義恰好相合。…〔下略〕…
（2）印順導師《雜阿含經論會編（上）》p.b45：
『相應部』分為五篇，五篇共分為五十六相應；稱為「相應」，是很正確的！說一切有系的傳說，也是稱為「相應」、「相應語」的；『雜阿含經』就是『相應阿含經』。…〔下略〕…] 

這如《瑜伽師地論》（卷八五）說：「即彼相應教，復〔1〕以餘相處中而說，是故說名中阿笈摩。……〔2〕說名長阿笈摩……〔3〕說名增一阿笈摩」。
1. [bookmark: _Toc37254770]律
戒律中，〔一〕《戒經》已有「分別」解說。[footnoteRef:23] [23:  印順導師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p.105 ~ p.106：
    現存不同部派的各部「律藏」，組織上彼此是多少差別的。巴利語記錄的銅鍱部「律藏」，分為三部分：Suttavibhaṅga（經分別），Khandhaka（犍度），Parivāra（附隨）。三部分的組織，雖不合於「律藏」的古形，但在分類說明上，的確是很便利的。
「經分別」部分，是「波羅提木叉經」的分別廣釋。『僧祇律』與『十誦律』，與此相當的部分，稱為「波羅提木叉分別」 (18.001)。「經分別」或「波羅提木叉分別」所分別解釋的，就是「波羅提木叉經」──「戒經」。…〔下略〕…] 

〔二〕「雜跋渠」，上座部系名為「摩怛理迦」。[footnoteRef:24]律師們，後來依他的內容，分編為「七法」、「八法」，或作「小品」、「大品」；剩餘的雜碎部分，編為「雜事」（後又有分出別編的）。[footnoteRef:25] [24:  印順導師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p.279 ~ p.280：
第四項 大眾部的毘尼摩得勒伽 
    大眾部的『僧祇律』，曾說到「誦修多羅，誦毘尼，誦摩帝利伽」(36.001)。與修多羅、毘尼並立的摩帝利伽，顯然為摩得勒伽mātṛkā的異譯。在『僧祇律』中，並沒有說到摩帝利伽是什麼。然依說一切有部，及先上座部的「毘尼摩得勒伽」去觀察，確信『僧祇律』的「雜誦跋渠法」、「威儀法」，與摩得勒伽相當；這就是大眾部所傳的「毘尼摩得勒伽」。…〔下略〕…
◎關於「摩怛理迦」，參見附錄。]  [25: （1）印順導師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p.302：
第二節 現存的諸部犍度 第一項 銅鍱律 
    上座部系的犍度部分，是依「摩得勒伽」而次第發展完成的。…〔中略〕…
    『銅鍱律』的「犍度」部，分為「大品」（日譯本第三卷），「小品」（日譯本第四卷）──二品。「大品」一０犍度，「小品」一二犍度，共二二犍度。…〔下略〕…
（2）印順導師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p.313 ~ p.315：
第四項 十誦律 
    『十誦律』是說一切有部的律藏，與屬於分別說部系的（前面所說的）三部律，組織上是不大相同的。
與犍度相當的部分，『十誦律』是分散在三處的。Ⅰ第四誦名「七法」，第五誦名「八法」，共一五法。「七法」、「八法」的稱為「法」dharma，與『五分律』相同。分為「七法」與「八法」──二類，與『銅鍱律』的分為「大品」、「小品」，顯然有著同樣的意義。Ⅱ第六誦名「雜誦」。Ⅲ第十誦名「毘尼誦」（也名「善誦」），「毘尼誦」中稱為「毘尼序」的一部分。這三類，就是與犍度相當的部分。 
    Ⅰ「七法」中，一、「受具足戒法」，…〔中略〕…二、「布薩法」；三、「自恣法」；四、「安居法」；五、「皮革法」；六、「醫藥法」；七、「衣法」：…〔中略〕…
    「八法」中，一、「迦絺那衣法」；二、「俱舍彌法」；三、「瞻波法」：…〔中略〕…四、「般茶盧伽法」：…〔中略〕…五、「僧殘悔法」，…〔中略〕…六、「遮法」；七、「臥具法」；八、「諍事法」：…〔中略〕… 
    Ⅱ「雜誦」：在「雜誦」的總題下，分「調達事」、「雜法」───二部分。〔1〕調達，是提婆達多的簡譯。「調達事」中，廣說提婆達多的破僧。有阿難不捨佛（三本生），及舍利弗能破調達的本生。與『銅鍱律』的「破僧犍度」相當。〔2〕「雜法」分五段：…〔中略〕…這樣，『十誦律』的「雜法」，包含了「雜事」、「比丘尼」、「儀法」──『銅鍱律』的三種犍度在內（上來卷三六──四一）。 
    Ⅲ「毘尼誦」的「毘尼序」，分為四品。1.「五百比丘結集三藏法品」；2.「七百比丘集滅惡法品」。這二品，與『銅鍱律』的「五百犍度」、「七百犍度」相當（上來卷六０──六一中）。 
    有關犍度的部分，『十誦律』〔1〕主要是稱為法的，如「七法」、「八法」、「雜法」。〔2〕但也有稱為事vastu的，如「調達事」。〔2〕而最後二種，又稱為品varga。 
（3）印順導師《華雨集第三冊》p.41：
『根本說一切有部律雜事』，…〔下略〕…
（4）印順導師《教制教典與教學》p.71：
有部律《雜事》…〔下略〕…] 

戒律的改組更張，大體上與經法採取同一方式。
這樣的經律，為佛教界共同信任的聖典。
1. [bookmark: _Toc37254771]特明「論」：師資傳授有不同論風，然阿毘達磨論為部派作品
〔1〕分別思考而成立的論典，或許還沒有；[footnoteRef:26]〔2〕但在師資傳授中，可以有舍利弗的「阿毘曇」，摩訶迦旃延的「蜫勒」，但這已是彼此不能完全同意的了。[footnoteRef:27] [26:  印順導師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p.9 ~ p.11：
    阿毘達磨論，為部派時代的作品。
但在古代，推重阿毘達磨的部派，以為阿毘達磨論是佛所說的。〔1〕銅鍱部以為：佛在忉利天，為摩耶夫人說法；經、律以外，還說了七部阿毘達磨(3.001)。〔2〕說一切有部說：「誰造此（發智）論？答：是佛世尊」(3.002)。〔3〕犢子部傳說：「舍利弗釋佛九分毘曇，名法相毘曇」(3.003)。古來雖有阿毘達磨是佛說的傳說，然檢討有關結集的記載，對於佛說阿毘達磨論的傳說，到底不能認為可信。 
    …〔中略〕…
    從上引的文證來看，〔1〕大眾部與分別說部的──化地部、銅鍱部律，都沒有結集論藏的明文。後起的傳說，才說到論藏。〔2〕法藏部等，雖傳說結集論藏，而〔A〕關於結集者，或說阿難，或說大迦葉，或說富樓那。〔B〕論到論藏的內容，都指為自部所宗的本論。
各部的傳說不同，說明了不但沒有佛說的阿毘達磨論；在部派分立以前的一味和合時代，論藏也並不存在。沒有公認的論藏，所以異說紛紜，莫衷一是了。阿毘達磨論，決定為部派時代的作品。 ]  [27: （1）印順導師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p.18：
    依上面的論列，大迦旃延所造的『蜫勒』，可以推定為大眾部系的根本論。 
（2）印順導師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p.21 ~ p.22：
    在論書的傳承中，不但犢子系五部，法藏部，雪山部，宗奉傳為舍利弗所造的『舍利弗阿毘曇論』，就是說一切有部，也是以舍利弗為佛世唯一大論師。…〔中略〕… 
    …〔中略〕…這樣看來，〔1〕阿毘達磨為上座部系的論書，都仰推舍利弗，應有共同的根本阿毘達磨。〔2〕這正與『蜫勒』為大眾部系的論書，都仰推大迦旃延一樣。
在佛陀時代，一味和合時代，舍利弗與大迦旃延的論風，儘管有些出入，都是互相尊重的，和合無間的。但在部派分立的過程中，傳承不同，二位大師的論風，漸漸的被對立起來。 ] 

1. [bookmark: _Toc37254772]勒成定典與文字記錄的年代
〔1〕阿恕迦王時代，經與律已勒成定典（後來各部派又各自改編）。〔2〕西元前一世紀，開始有書寫的文字記錄。[footnoteRef:28] [28: （1）印順導師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.521 ~ p.522：
十八部的分化完成，約為西元前一００年頃。彼此對立，互相爭論，時局又異常混亂，促成了書寫三藏的運動。聖典的書寫，因部派而先後不同，大抵都在西元前一世紀中。
大乘的興起，正就是這一時代，也就說到聖典的書寫記錄了。 
（2）印順導師《唯識學探源》p.3：
大乘經典的用文字寫出，是和小乘經（用文字寫出）不相前後的。] 

這是佛教的初期聖典。 
1. [bookmark: _Toc37254773]第二期教典：小乘論與初期大乘經
1. [bookmark: _Toc37254774]小乘論
1. [bookmark: _Toc37254775]部派分化
1. [bookmark: _Toc37254776]根本分化：大眾部、上座部
    佛教的發展，引起了學派的分化。第二結集以後，東西方日見對立，東方系成為大眾部，西方系成為上座部。
1. [bookmark: _Toc37254777]四大部派（部派大綱）
1. [bookmark: _Toc37254778]大眾部
大眾部在東，更向東沿海而向南方發展。
1. [bookmark: _Toc37254779]上座部更分為三部
西方的上座部，初分為二：「分別說」與「說一切有」。
〔一〕分別說部向西南發展，後來又分為四部；流行在印度本土的三部──化地部，法藏部，飲光部，與大眾部系的關係很深。[footnoteRef:29] [29: （1）印順導師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p.45：
分別說部分出四部：化地部，飲光部，法藏部，赤銅鍱部。這些部派，都是以人名、地名為部名的。赤銅鍱即錫蘭島，赤銅鍱部即被稱為南傳的佛教。
 （2）印順導師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p.58：
西方上座部中，有〔一〕自拘睒彌等南下，經優禪尼而到達阿槃提，成為（上座）分別說部。〔1〕阿育王時，分別說部中，有分化到楞伽島的，成為赤銅鍱部。〔2-4〕留在印度的，與南方大眾部系的化區相啣接，所以再分化出的化地部，法藏部，飲光部，思想都接近大眾部。如『異部宗輪論』說：法藏部「餘義多同大眾部執」；飲光部「餘義多同法藏部執」(6.001)。化地等三部，後來也流化到北方。
〔二〕自摩偷羅而向北發展的，到達犍陀羅，罽賓地區的，是說一切有部。
〔三〕由拘睒彌、摩偷羅而向東西發展的，是犢子系的正量部。
地區不同，民族也不同。] 

〔二〕說一切有系中，〔1〕拘睒彌地方的犢子比丘，成立犢子部，流行印度的中、西方。〔2〕從摩偷羅而向北印發展的，成為說一切有部。
1. [bookmark: _Toc37254780]結說
大眾部，（上座）分別說部，犢子部，說一切有部，這四大派，是佛教部派的大綱。
1. [bookmark: _Toc37254781]部派論義
1. [bookmark: _Toc37254782]上座部三系的「阿毘達磨論」
1. [bookmark: _Toc37254783]推重「舍利弗的阿毘曇」
上座部的三大系，推重舍利弗的「阿毘曇」，尤其是說一切有部。
1. [bookmark: _Toc37254784]特明有部
一切有部從佛滅三百年起，作《發智論》等大量的論典；迦膩色迦王時代及略後，造《大毘婆沙論》，完成說一切有的嚴密理論。
1. [bookmark: _Toc37254785]大眾、（流行印度的）分別說的「雜藏」
1. [bookmark: _Toc37254786]雖有論典，而重《雜藏》
大眾部及（流行印度的）分別說系，雖也有論典，但繼承集成四阿含的作風，依據舊說而加上新成分。
〔一〕起初，在四阿含以外，別立第五部，名《雜藏》。[footnoteRef:30] [30:  印順導師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p.793 ~ p.794：
第十一章 小部與雜藏 第一節 總說 第一項 各部雜藏的部類 
    〔一〕銅鍱部的「經藏」，在「長」、「中」、「相應」、「增支」外，有「小部」，總稱為「五部」。『善見律毘婆沙』說：「除四阿鋡，餘者一切佛法，悉名堀陀迦經」(85.001)。掘堀迦Khuddaka譯義為「雜碎」、「小」，所以「小部」也就是「雜部」。
〔二〕化地部『五分律』，法藏部『四分律』，大眾部『僧祇律』，凡「四阿含」以外的「雜說」，都稱為「雜藏」(85.002)。
〔三〕說一切有部，沒有「雜藏」，因為經上但說「持吾三藏」，或說「持素怛纜，及毘奈耶、摩呾理迦」(85.003)。早期的結集，可見是沒有「雜藏」或「小部」的。
銅鍱部立「五部」，但在銅鍱部學者的著作中，如Samantapāsādikā說：「通四部者」Catunekāyika(85.004)；Sumaṅgalavilāsinī說：「四部阿含」Catunnaṁ āgamānaṁ (85.005)；『島史』說第一結集時，「阿含藏」的內容是：「品，五十集，相應，集」，也只是「四阿含」(85.006)。所以「經藏」的「四部阿含」，是早期集成，是部派間的共義；而「小部」或「雜藏」，是多少要遲一些。但也不太遲，西元前二世紀，Bhārhut的銘文，已說到「五部」Pachanekāyika了。
『小部』或『雜藏』，比「四部阿含」要遲一些，這是約最初總集為一大部，稱為「小部」或「雜藏」，如約現在所傳的內容來說，那是也有更早的，也有更後起的，不可一概而論。 
    『小部』或『雜藏』，完整而流傳到現在的，只是銅鍱部本。其他部派的，沒有傳來，或僅傳一分。從傳說中，可略見各派「雜藏」的一斑。1.銅鍱部所傳（依日譯本）的『小部』，內容分為一五部：『小誦』、『法句』、『自說』、『如是語』、『經集』、『天宮事』、『餓鬼事』、『長老偈』、『長老尼偈』、『本生』、『義釋』、『無礙解道』、『譬喻』、『佛種姓』、『行藏』。第五部『經集』，內分五品：「蛇品」、「小品」、「大品」、「義品」、「彼岸道品」（波羅延那）。「經集」，是銅鍱部所集；在其他部派中，「義品」等都是自成部類的。第一三部『譬喻』內分四品：「佛譬喻」、「辟支佛譬喻」、「長老譬喻」、「長老尼譬喻」。
…〔下略〕…] 

〔二〕後來「雜藏」是「文義非一，多於三藏，故曰雜藏」（分別功德論）。菩薩本生談，佛與弟子的傳記，有的連咒術也收集在內。[footnoteRef:31] [31: （1）印順導師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p.863 ~ p.865：
    在傳說中，銅鐷部以外的部派，與『小部』相當的，稱為「雜藏」。…〔中略〕…
    〔一〕法藏部『四分律』所說，『雜藏』共一二部(100.003)，…〔中略〕… 
    …〔中略〕…『未曾有』，大致為佛與弟子希有事的類集。值得注意的，是『方等經』；在「四部阿含」外，別有獨立的『方等（廣）經』，應為菩薩大行，成為大小共同的原始大乘部類。據真諦所傳，（晚期的）法藏部立「五藏」：經、律、論外，有「咒藏」與「菩薩藏」(100.004)。
『雜藏』所有的『未曾有經』、『方等經』，應該就是「咒藏」與「菩薩藏」的淵源了。 
    〔二〕大眾部的『雜藏』，〔1〕『僧祇律』的傳說，極簡略，…〔中略〕…〔2『分別功德論』說『雜藏』是「菩薩三阿僧祇所生」；這是「本生」，也是菩薩大行。晚期的大眾部，別立「大乘藏」，也是從『雜藏』而開展出來的。 
    「小部」──「雜藏」，確是相當雜碎的。這〔1〕是偈頌的，有文藝性。是通俗的，為一般（初學）信眾而說法，是易於傳誦的。〔2〕是宗教的：天宮、餓鬼，過去（或現在）的佛與菩薩，過去生中的行業。
從佛教史來看，「小部」──「雜藏」，是直通大乘的，不自覺的傾向於佛菩薩，銅鍱部也不能例外呢！ 
 （2）印順導師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p.60：
大概的說：〔一〕上座系是尊古的，以早期編集的聖典為準繩，進而分別抉擇。
〔二〕大眾部系及一分分別說者，是纂集遺聞，融入新知的，如真諦『部執異論疏』說：〔1〕化地部「取四韋陀好語，莊嚴佛經」；〔2〕法藏部於三藏外，有「四、咒藏，五、菩薩藏」；〔3〕大眾部系中，更「有大乘義」(6.007)，
這是尊古與融新的不同。] 

1. [bookmark: _Toc37254787]孕育大乘思想
本來大眾部所推重的《增一阿含》，分別說部推重的《長阿含》，已透露出大乘思想；
所以從他們所編集的《雜藏》中，孕育大乘思想，終於有了空相應大乘經的編集出來。
1. [bookmark: _Toc37254788]初期大乘經
初期大乘的代表作，如《般若經》的《小品》、《大品》，《華嚴經》的〈入法界品〉，《大寶積經》的〈普明菩薩會〉，還有《持世》、《思益經》等。
1. [bookmark: _Toc37254789]二者的評比
〔一〕大乘經與小乘論，是佛教分化中產生的教典，也即是大乘與小乘的分宗。
〔二〕〔1〕大乘佛教著重貫通、直覺，重在讚仰佛陀的行果；〔2〕小乘佛教注重精密、思辨，重在生死解脫的事理。
〔三〕〔1〕小乘論淵源於釋尊的言教，〔2〕大乘經卻從釋尊的本生、本行，進窺佛陀的精神。
〔四〕〔1〕大乘經是藝術化的，〔2〕小乘論是科學化的。
〔五〕〔1〕大乘經富有佛教傳統的實踐精神，〔2〕小乘論卻不免流於枯燥與煩瑣。
但論典保存作者的名字，體裁與經律不同，這比大乘經的適應世俗，題為佛說，使經本與義說不分，也自有他的長處。
〔六〕這兩者，一是菩提道中心的，一是解脫道中心的；一重緣起的寂滅，一重緣起的生滅。從釋尊的本教看，可說各得佛法的一體。
這是第二期的教典。 
1. [bookmark: _Toc37254790]大乘論與後期大乘經
    佛教在不斷的發展中，大乘佛教的高揚，普遍到全印。佛教界思想的交流，漸傾向於綜貫折中，但經式與論式的文體，還是存在的。
1. [bookmark: _Toc37254791]初期大乘論（性空唯名）
起初，立足於《般若》性空的南方（曾來北方修學）學者龍樹，深入《阿含經》與古典「阿毘曇」，作《中論》等，發揮中道的緣起性空說。肯定的說法空是《阿含經》本義，即緣起法的深義。在三乘共空的立場，貫通了大乘與小乘，說有與說空。[footnoteRef:32] [32:  印順導師《中觀今論》p.17 ~ p.24：
第二節 中論為阿含通論考
    探求龍樹緣起、空、中道的深義，主要的當然在《中論》。《中論》的中道說，我有一根本的理解──龍樹菩薩本著大乘深邃廣博的理論，從緣起性空的正見中，掘發《阿含經》的真義。這是說：緣起、空、中道，固然為一般大乘學者所弘揚，但這不是離了《阿含經》而獨有的，這實是《阿含經》的本意，不過一般取相的小乘學者，沒有悟解罷了。所以，《中論》是《阿含經》的通論，是通論《阿含經》的根本思想，抉擇《阿含經》的本意所在。
這種說法，不要以為希奇，可從三方面去加以說明： 
    一、《中論》所引證的佛說，都出於《阿含經》。…〔中略〕…
    二、從《中論》的內容去看，也明白《中論》是以《阿含經》的教義為對象，參考古典的阿毘曇，破斥一般學者的解說，顯出瞿曇緣起的中道真義。…〔中略〕… 
    三、從《中論》開首的歸敬頌來說：緣起就是八不的中道。《中論》以中為名，即以八不顯示中道。…〔中略〕…
    這樣，從引證的聖典看，從本論的內容看，從八不的根據看，都不難看出《中論》的意趣所在。
龍樹的思想，不僅《中論》如此，《大智度論》也還是如此。他解說八不的第一義悉檀，是三乘所共的。《智論》卷一，除了八不而外，又引《眾義經》，漢譯名《義足經》，即《義品》，巴利藏攝在「小部」裏。又如三門中的空門，廣引《阿含經》來成立我法皆空（智論卷一八）。卷三七中，也引七經，證明聲聞藏的法空。
所以，依龍樹的見地，空相應的緣起、中道，雖菩薩與聲聞的智慧不同，聲聞如毛孔空，菩薩如虛空空（智論卷三五），但這到底是量的差別，不能說空性寂滅中有什麼質的不同。所以「聲聞乘多說眾生空，佛乘說眾生空、法空」（智論卷四）。「若了了說，則言一切諸法空；若方便說，則言無我」（智論卷二六）。這都不過是側重的不同，詳略的不同而已！
這樣，《中論》確是以大乘學者的立場，確認緣起、空、中道為佛教的根本深義，與聲聞學者辨詰論難，並非破除四諦、三寶等法，反而是成立。抉發《阿含》的緣起深義，將佛法的正見，確樹於緣起中道的磐石。 ] 

[bookmark: _Toc37254792]※以下第三期聖典（後期大乘）
1. [bookmark: _Toc37254793]後期大乘論（虛妄唯識）
遲一些（約西元四世紀初），立足於緣起法相有的北方學者彌勒，也同樣的尊重《阿含經》。他的思想，由他的弟子無著，編集為《瑜伽師地論》。這是從說一切有系的思想中，接受大乘空義而綜貫、解說他。
龍樹、彌勒都受有北方佛教的影響，所以都編集為論典。
1. [bookmark: _Toc37254794]後期大乘經（真常唯心）
當時繼承空相應大乘經學風的學者，思想轉入真常不空的唯心論，形而上的佛性本有論，又傳出不少經典，如《勝鬘經》、《無上依經》、《大般涅槃經》、《金光明經》、《楞伽經》等。
1. [bookmark: _Toc37254795]後期大乘經論對比：「唯心與唯識（真心與妄心）」
無著與弟子們，在這真常唯心的思潮中，著有大量的唯識論，與真常唯心的經義多少差別，所以古人稱之為「唯心」與「唯識」，或「真心」與「妄心」。
這第三期的佛教聖典，是笈多王朝梵文復興時代的作品。[footnoteRef:33] [33: （1）印順導師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p.220：
試分經與論來說：〔一〕〔1〕當貴霜與安達羅王朝時代，初期傳出的大乘經，如《般若》、《十地》、《維摩》、《法華經》等，大多為源出於東南而集成於西北；以一切法空為究竟了義的。〔2〕笈多王朝為有名的梵文學復興，印度教復興的時代，與此氣運相呼應的大乘教，又傳出《涅槃》、《法鼓》、《勝鬘》、《楞伽經》等。這是以一切法空為不了義，以如來藏（佛性）真實不空，唯心為究竟的教典。
〔二〕從論典來說：〔1〕安達羅王朝的龍樹，弘法於西元二世紀，宗性空大乘，作《般若》與《華嚴十地經》的釋論。《中論》最為著名，成為中觀大乘（空宗）的始祖。〔2〕無著與世親（三四○──四四○），生於笈多王朝的盛世，在大乘不空唯心的基石上，攝取一切有系（有部及經部）的精英，而闡揚唯識宗（有宗），著了很多的精嚴的論典。
大乘經與論，同樣的有先空後有的發達程序。…〔下略〕…
（2）印順導師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p.184 ~ p.187：
這樣，大乘經與大乘論，是各有源流的。大概說，〔1〕經是大眾、分別說，也有犢子系（一切有系）在內，偏於東南的。〔2〕大乘論是南北佛教的綜合，有修正淨化大乘經的傾向。可以說，不透過說一切有系，大乘是不重論的。…〔下略〕…] 

1. [bookmark: _Toc37254796]評：真心經典更近印度教，再演即成「印度教化的秘密大乘」
〔一〕有南北佛教的特長，所以宏偉而精嚴。
〔二〕不過〔1〕真常唯心的契經，融攝世俗的方便更多，與印度教更接近。〔2〕再下去，佛教要演變為印度教化的秘密大乘了。
1. [bookmark: _Toc37254797]教典的語文[footnoteRef:34] [34:  案：分別「教典的語文（能詮）」，意在明了「教典的內容（所詮）」。] 

1. [bookmark: _Toc37254798]總說：佛教的分化，與區域文化（不同語言）有關
    教典的語文  佛教的學派分化，與區域文化有關。不同地方的信徒，使用不同的語言文字；在這區域文化的熏染中，引起學派的分裂。
1. [bookmark: _Toc37254799]詳論
1. [bookmark: _Toc37254800]釋尊時代的佛教界，用語不一
1. [bookmark: _Toc37254801]釋尊教化的用語
1. [bookmark: _Toc37254802]例舉
釋尊的教化，適應不同民族，一切種姓，可能是採用多種語言的。
1. [bookmark: _Toc37254803]雅語（梵語）
釋尊曾受過雅利安式的教育，他到恆河上流的拘羅地方去弘法，使用雅語，是很有可能的。
1. [bookmark: _Toc37254804]東方流行語（近巴利語，而非巴利語）
但佛教為東方新興的宗教，釋迦族從東方來，與恆河北岸的民族為友族，多用近於巴利語的東方流行語。
如錫蘭佛教徒所說：佛用摩竭陀的方言，即流傳於海南佛教國的巴利語，依近代的考究，是不可信的。[footnoteRef:35] [35:  印順導師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p.48：
巴利語來源的研究，近代學者的業績是不朽的！近乎結論階段的意見，巴利語是阿育王時代，優禪尼一帶的佛教用語。 ] 

1. [bookmark: _Toc37254805]特詳雅語
1. [bookmark: _Toc37254806]雅語的形成
說到雅語──梵語，〔1〕印歐族的雅利安人，深入到各地，他們的原始用語──吠陀語，隨時、隨地，為了與非雅利安人雜處等原因，有多少變化。〔2〕佛世前後，婆羅門教學者，根據吠陀以來的語法，整理出一種雅利安人的標準語文，稱為雅語，這是經過人工精製成的。
這正在整理完成中的雅語，難於相信是釋尊常用說法的語言。
1. [bookmark: _Toc37254807]釋尊以為：佛法「隨國俗言音，不許一律雅語化」
屬於雅利安族的比丘們，確乎想把佛法一律雅語化，然而被釋尊拒絕了。巴利律《小品》（五）說：「有婆羅門兄弟二人出家，本習善語（雅語）。白世尊曰：今此比丘眾，異名，異姓，異生，異族而來出家，各以俗語污損佛說。願聽我等以闡陀（合於韻律的雅言）達佛說。佛呵曰：不應以闡陀達佛說，聽隨國俗言音誦習佛說」。《五分律》（卷二六），《四分律》（卷五二），也有此記載。一律雅語化，顯然是釋尊所反對的。
但隨國俗言音誦經，雅利安族的信眾，也不妨使用他們自己的語言。
1. [bookmark: _Toc37254808]再舉南方阿槃提語，結：釋尊時代的佛教界，用語不一
總之，釋尊時代的佛教界，使用的語言，並不一律。如
〔一〕南方阿槃提國的億耳來見佛，他用阿槃提語誦《義品》，釋尊稱讚他「不增不減，不壞經法，音聲清好，章句次第了了可解」（四分律卷三九）。
〔二〕阿槃提是摩訶迦旃延的教化區，他用阿槃提語「細聲誦法」，釋尊的時代已如此了。 
1. [bookmark: _Toc37254809]兩次結集的同一用語，未使印度佛教的用語統一
1. [bookmark: _Toc37254810]兩次結集的用語：東方流行語
    第一結集在王舍城，第二結集在毘舍離，地點都在東方，結集的成文聖典，有以為是採用東方流行語的；
阿恕迦王時代，傳到錫蘭的巴利語聖典，就是出於這一語系的。
1. [bookmark: _Toc37254811]部派佛教的用語，還是「隨國俗方言」
然而結集的用語，並沒有使佛教的用語統一，還是隨國俗方言誦習佛說的。
1. [bookmark: _Toc37254812]舉證
阿恕迦王時，佛教的「破散大眾，凡有四種」（部執異論）。
依調伏天等解說：當時佛弟子用四種語言誦戒，所以分為四派：〔1〕一切有部用雅語，〔2〕大眾部用俗語，〔3〕正量部即犢子系的盛行學派用雜語，〔4〕上座部用鬼語。
1. [bookmark: _Toc37254813]別詳「大乘開拓者的用語──阿布蘭迦語（南方流行語）」
1. [bookmark: _Toc37254814]總說：仿雅語的俗語
因語言不同而引起的不同學派，其中即有大乘佛教所從出的。
大乘佛教的開拓者，並非使用純正的雅語，是一種仿雅語的俗語，稱為阿布蘭迦語的。純正的雅語學者，並不把它當作雅語。
阿布蘭迦語，〔1〕與雅語的文法有許多不同，〔2〕也有古吠陀語，巴利語語法的語尾變化等交雜。
1. [bookmark: _Toc37254815]詳述
[bookmark: _Toc37254816]「大眾系」向南發展後的用語
此種語言，本為大眾系所用的。
[bookmark: _Toc37254817]舉尼泊爾發現
尼泊爾發現的──大眾系的說出世部的《大事》，即是此種語文的散文體。
尼泊爾發現的《法華經》，《悲華經》，《華嚴經》的〈十地品〉，〈入法界品〉等大乘經的偈頌部分，也是用這種語寫的。
[bookmark: _Toc37254818]舉西藏傳說
西藏傳說：南印度大眾系的案達羅學派，用方言記錄經文，其中有大乘經，應該就是這種文字。
如《法華》、《華嚴》、《悲華》等大乘經的散文，也是俗語的，但混雜有雅語；雅語部分，或許是補充的。
[bookmark: _Toc37254819]舉大乘經傳說「四十二字母的文字」
[bookmark: _Toc37254820]說明
大乘經中本來傳說一種四十二字母的文字，第一是阿字，最後是荼字，與摩多體文的雅語不同。
《華嚴經‧入法界品》說：達羅毘荼（南印的非雅利安人）的彌伽醫師，傳授此種文字。
《般若經》的〈摩訶衍品〉，《大集經》的〈陀羅尼自在王品〉，都說到這種字母。
[bookmark: _Toc37254821]論述：大眾系向南發展後的用語
這是東方系的佛教，向南發展後所用的南方流行語。
〔一〕上面說到億耳細聲誦的阿槃地語，應該就是此種語。
〔二〕傳說摩訶迦旃延到摩訶刺陀──阿槃地以南，開創多聞分別部。摩訶迦旃延的蜫勒論，即大眾系所用的，龍樹還說他盛行南天竺。
[bookmark: _Toc37254822]「分別說系」發展在南方大陸的用語（曇無德部）
分別說系中的曇無德部，也是發展到阿槃提──即阿波蘭多迦的。
曇無德部的四分律（卷一一）說：「字義者，二人共誦，不前不後，阿羅波遮那」。阿羅波遮那，即四十二字的前五字。這可見分別說系發展在南方大陸的，也採用這種語。
1. [bookmark: _Toc37254823]結論
所以知道，佛教的用語，本來不一致，
1. [bookmark: _Toc37254824]巴利語（摩竭陀王朝的佛教，以聲聞為主）
摩竭陀王朝時代，以巴利語的聲聞佛教為主。
1. [bookmark: _Toc37254825]阿布蘭迦語（達羅王朝的佛教，以菩薩為主）
1. [bookmark: _Toc37254826]大眾系、分別說系發展到南方
大眾系與上座的分別說系發展到南方的，使用南方流行的阿布蘭迦語；比較巴利語要接近雅語一點，實在還是方言的一種。
1. [bookmark: _Toc37254827]初期大乘經
初期空相應的大乘經，本從大眾分別說系的《雜藏》（億耳所誦的《義品》也屬於雜藏）中孕育出來，所以也採取阿布蘭迦語。
這是案達羅王朝盛行的佛教，以菩薩道為主的。
1. [bookmark: _Toc37254828]雅語（笈多王朝的佛教，以真常唯心與秘密為主）
1. [bookmark: _Toc37254829]說一切有系
西北方的說一切有系，是用雅語的；
犢子系的用語待考。
1. [bookmark: _Toc37254830]真常唯心、秘密經軌及後代論師作品
笈多王朝前後，婆羅門教復興，西方流行的雅語，廣泛的使用到各方。
真常唯心與秘密經軌，後代論師的作品，〔1〕才多使用純正的雅語，〔2〕但也有用各地方言的，這是佛滅五六世紀以後的事了。
1. [bookmark: _Toc37254831]結評
1. [bookmark: _Toc37254832]歐美學者「依現在情形」而論
歐美學者，依現在情形，分佛教為南傳巴利語的小乘，北傳梵語的大乘。
1. [bookmark: _Toc37254833]導師「依印度佛教史」而論
在印度佛教史上看，大乘佛教，實從南印的俗語中出來。 
1. [bookmark: _Toc37254834]現在世界佛教的三大文系
1. [bookmark: _Toc37254835]結前起後
    代表三個時代的三大語系的佛教，都是印度本土的佛教。
佛教弘傳到各地，轉譯的文字更多。
到現在，完整而起著重大作用的，也有三大系：[footnoteRef:36] [36:  詳見：印順導師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〈華譯聖典在世界佛教中的地位〉p.261 ~ p.268；《華雨集第四冊》p.86 ~ p.89；《華雨集第五冊》p.55 ~ p.59；《佛法是救世之光》p.388 ~ p.390。
另參《華雨集第五冊》〈南傳大藏對中國佛教的重要〉p.87 ~ p.91。] 

1. [bookmark: _Toc37254836]正論
1. [bookmark: _Toc37254837]巴利文系──代表「印度佛教初期」（東方流行語，近巴利語）
一、流行於錫蘭、緬甸、暹羅的巴利文系：
這是上座分別說系所傳的，稱為銅鍱部的聖典，屬於聲聞三藏。
1. [bookmark: _Toc37254838]藏文系──代表「印度佛教後期」（西方流行的雅語）
二、流行於中國康、藏、青、蒙的藏文系：
十二世紀時才開始翻譯，正當印度後期的雅語佛教時代，〔1-2〕所以偏重大乘，特別是密教的經軌。〔3〕初期的聲聞藏，譯得最少；譯出的，也是雅語系的。
1. [bookmark: _Toc37254839]漢文系──代表「印度佛教中期」（南方流行的阿布蘭迦語）
三、流行於中國內地及朝鮮、日本的漢文系：
從東漢末到汴宋初（以後還有少許），經九百年的長期翻譯，成為五千卷的大藏。初由西域的介紹而來，所以早期的譯典，與西域佛教有深切的關係。
〔一〕屬於聲聞藏的，雖沒有完整的某一派的三藏，但各學派的都譯出一部分，總合起來，比巴利三藏的內容更豐富；在學派的比較上，有他的價值。
〔二〕第二期的大乘經，傳譯得很完備，這十九是漢、魏、兩晉的譯品。
〔三〕南北朝以下，〔1〕雅語後期佛教的佛典，也有豐富的傳譯。〔2〕比起藏文系來，十二世紀以後的大乘論，密教經軌，缺得不少。
1. [bookmark: _Toc37254840]結說
現存三大文系的佛教，巴利文系代表初期，藏文系代表後期，漢文系的特色在中期。

[bookmark: _Toc37254841]※附錄：關於「摩怛理迦」
（1）印順導師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.180 ~ p.182：
    〔一〕優波離結集的「律」，〔1〕主要是稱為「戒經」的「波羅提木叉」。出家弟子有了什麼不合法，釋尊就制立「學處」（結戒），有一定的文句；弟子們傳誦憶持，再犯了就要接受處分。這是漸次制立的，…〔中略〕…
    …〔中略〕…學處的文句簡短，被稱為經（修多羅）。
〔2〕此外，在原始結集的律典中，還有稱為「隨順法偈」，不違反於戒法的偈頌。
當結集時，僧團內所有的規制，如「受戒」、「安居」、「布薩」等制度；衣、食、住等規定；犯罪者的處分辦法，都是不成文法，而日常實行於僧團之內。對於這些，古人隨事類而標立項目，將一項一項的事（包括僧事名稱的定義），編成偈頌（這是律的「祇夜」）。這些「隨順法偈」，為戒經以外，一切僧伽制度的綱目，稱為摩得勒伽mātṛkā，意義為「母」、「本母」。依此標目而略作解說，成為廣律中，稱為「犍度」khandhaka、「事」vastu 、「法」dharma部分的根原(28.004)。 
    〔二〕第二結集（佛滅一世紀內）到部派分化時，〔1〕『波羅提木叉經』已有了「分別」（稱為「經分別」，或「波羅提木叉分別」，或「毘尼分別」）：對一條條的戒，分別制戒的因緣，分別戒經的文句，分別犯與不犯。其主要部分，為各部廣律所公認。〔2〕〔A〕那時，「法隨順偈」，已有了部分的類集。〔B〕後來重律的部派，更進一步的類集、整編，成為各種「犍度」（或稱為「法」，或稱為「事」）。
 （2）印順導師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p.251 ~ p.252：
第五章 摩得勒伽與犍度 第一節 摩得勒伽 第一項 犍度部的母體 
    『銅鍱律』的第二部分，名為「犍度」，內容為受「具足」、「布薩」、「安居」，以及衣、食等規制。這是以僧伽的和樂清淨為理想，而制定有關僧團與個人的所有規制。
在中國律師的解說中，〔1〕「波羅提木叉」及其「分別」，稱為「止持」；〔2〕「犍度」部分，稱為「作持」。「止持」與「作持」，為毘奈耶──毘尼的兩大部分。
「作持」部分，在不同部派的「廣律」中，不一定稱為犍度。以部派的傳承不同，適應不同，解說不同，不免有些出入；但主要的項目與內容，還是大致相同的。所以「犍度」部分，應有各部派共同依據的母體。犍度部的母體，在漢譯的律典中，稱為「摩得勒伽」，也就是犍度之母。
    摩得勒伽，梵語mātṛkā，巴利語作mātikā。古來音譯為摩呾理迦、摩窒里迦、摩呾履迦、摩帝利伽、摩夷等。譯義為母、本母；或意譯為智母、戒母等。
摩得勒伽，與經、律並稱。「持法、持律、持摩夷」，出於『增支部』(33.001)。『中阿含』（一九六）『周那經』，作「持經、持律、持母者」(33.002)。『中阿含經』與『增支部』，說到「持母者」，可見『中阿含經』與『增支部』集成的時代，與經、律鼎足而三的摩得勒伽，早已存在；這是佛教的古典之一。 
    佔有佛典重要地位的「摩得勒伽」，略有二類：一、屬於達磨──法的摩得勒伽；二、屬於毘尼──律的摩得勒伽。
屬於毘尼的摩得勒伽，…〔中略〕…依漢譯而為精審的研究，知道〔1〕「波羅提木叉（經）分別」，是依「波羅提木叉經」而成立的；〔2〕諸「犍度」，是依「摩得勒伽』而漸次集成的。毘尼的摩得勒伽，不是波羅提木叉，而是犍度部所依的母體。
（3）印順導師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p.27 ~ p.30：
    摩呾理迦（mātṛkā P.mātikā），或音譯為摩窒里迦，摩呾履迦，摩得勒迦，目得迦，摩夷等；義譯為母，本母，智母，行母等。此名，從māt（母）而來，有「根本而從此引生」的意思。
『中阿含經』說：「有比丘知經，持律，持母者」(8.001)。持母者，就是持摩呾理迦者。與此相當的『中部』，雖缺少同樣的文句，但在『增支部』中，確曾一再說到：在持法者、持律者以外，別有持母者 (8.002)。既有持摩呾理迦者，當然有（經、律以外的）摩呾理迦的存在。所以，摩呾理迦有成文（起初都是語言傳誦）的部類，與經、律並稱，是在『增支部』集成以前的。 
    古典的摩呾理迦，有兩大類：〔1〕屬於毘奈耶的，〔2〕屬於達磨的。
〔一〕屬於毘奈耶的，如『毘尼母經』，『十誦律』的「毘尼誦」等。這都是本於同一的摩呾理迦，各部又多少增減不同。毘奈耶的摩呾理迦，是僧伽規制的綱目。凡受戒，布薩，安居，以及一切日常生活，都隨類編次。每事標舉簡要的名目（總合起來，成為總頌）。
僧伽的規制，極為繁廣，如標舉項目，隨標作釋，就能憶持內容，不容易忘失。這些毘奈耶的摩呾理迦，不在本書論列之內。 
    〔二〕屬於達磨的摩呾理迦，出於說一切有部（譬喻師）的傳述，〔1〕如『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』卷四０（大正二四‧四０八中）說： 
      「摩窒里迦……所謂四念處，四正勤，四神足，五根，五力，七菩提分，八聖道分，四無畏，四無礙解，四沙門果，四法句，無諍，願智，及邊際定，空，無相，無願，雜修諸定，正入現觀，及世俗智，苫摩他，毘缽舍那，法集，法蘊，如是總名摩窒里迦」。
    『雜事』所說，與『阿育王傳』(8.003)、『阿育王經』(8.004)相合。四念處等，都是定慧修持，有關於聖道的項目。佛的正法，本是以聖道為中心，悟入緣起、寂滅（或說為四諦）而得解脫的。佛法的中心論題，就是四念處等──聖道的實踐。
以四念處為例來說：四念處經的解說，四念處的定義，四念處的觀境，四念處的修持方法及次第，四念處與其他道品的關聯等，都在四念處的標目作釋下，得到明確的決了。
以聖道為中心的理解，貫通一切契經。達摩──法的摩呾理迦，總持聖道的修持項目，對阿毘達磨論來說，關係最為深切。 
    〔2〕摩呾理迦的實質，已如上說明。摩呾理迦的意義，也就可以明了。如『毘尼母經』卷一（大正二四‧八０一上）說： 
      「母經義者，能決了定義，不違諸經所說，名為母經」。 
    摩呾理迦的體裁，是標目作釋。標目如母；從標起釋，如母所生。依標作釋，能使意義決定明了。以法──契經來說：契經是非常眾多的，經義每是應機而出沒不定的。集取佛說的聖道項目，稱為摩呾理迦。給予明確肯定的解說，成為佛法的準繩，修持的定律。有「決了定義」的摩呾理迦，就可依此而決了一切經義。
在古代經律集成（決了真偽）的過程中，摩呾理迦是重要的南針。法的摩呾理迦，在契經集成後，阿毘達磨發展流行，摩呾理迦的意義與作用，也就失去了重要性。於是，「阿毘達磨者」就代「持母者」而起了。摩呾理迦的本義，也就逐漸嬗變，出現了三類新型的摩呾理迦。 
    …〔下略〕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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